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东方红货币市场基金 E 类份额变更登记机构的公告

一、登记机构变更

根据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4 日公告的《上海

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东方红货币市场基金 E 类份额变更登记机构并修改基金合同和托

管协议的公告》，本公司已于 2023 年 9 月 5 日将东方红货币市场基金 E 类份额（基金代码：

005058，以下简称东方红货币 E）的全部基金份额的登记机构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转

移至本公司。注册登记机构变更后，投资者的所有权益不受任何影响。投资者在本公司网上平台

查询到的东方红货币 E 的持仓收益为自 2023 年 9 月 5 日（含）起重新计算的结果，历史累计收益

不受影响。

二、基金份额转换业务变更

由于在同一登记机构办理注册登记的基金份额方可办理转换业务，自 2023 年 9 月 6 日（含）

起，东方红货币 E 将停止办理与本公司旗下注册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基金份

额之间的转换业务，并同步开通与本公司旗下注册登记在本公司、且已公告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的

基金份额之间的转换业务。

通 过 本 公 司 办 理 东 方 红 货 币 E 的 转 换 业 务 的 ， 投 资 者 可 登 录

https://www.dfham.com/service/selfhelp/zhuanhuan/index.html 查询具体可办理转换业务的基

金份额列表，各基金份额转换业务规则及交易限制详见各基金相关公告；通过其他销售机构办理

东方红货币 E 的转换业务的，具体业务办理规则以各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三、咨询方式

如有疑问，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客户服务热线：4009200808

公司网址：www.dfham.com

风险提示：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投资需谨慎，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购买货币市场

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

基金最新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业务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提前

做好风险测评，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购买风险等级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9 月 6 日


